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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一
规划总则

1 规划背景

2 规划原则

3 规划范围与期限



国家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

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2018年，民政部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新时代推进殡葬改革发展的总

体要求和重要任务。2021年，《“十四五”民政

事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加快补齐殡葬服务设

施短板，推动形成覆盖城乡、设施完善、供给充

足、火葬土葬改革一体推进的殡葬服务网络。这

些政策文件为五原县殡葬设施专项规划提供了明

确的政策依据和方向指引。

自治区层面。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2025年，《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编制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

覆盖城乡的殡葬服务体系，节地生态安葬比例显

著提升，形成以公益性为主体、节地生态为导向

的殡葬设施网络。这些政策文件为五原县殡葬设

施专项规划提供了具体的落实要求和目标指引。

地方层面。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提出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和提高火化率，到2015年，

全市社会火化率达到60%以上，整合殡葬服务资

源，避免重复建设，加快殡葬设施改造建设，制

定和完善公墓建设规划。

本规划是在国家和自治区政策的指引下，结

合五原县殡葬设施现状与社会需求，旨在补齐设

施短板、提升服务水平、推动节地生态安葬、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行动。

规 划 总 则 



规 划 总 则 

◼科学布局，节约用地

    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通过优化布局，减少占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等方式，实现节地目标。因

地制宜，充分利用历史形成的墓葬点，优先建设公益性骨灰堂，优先利用荒山瘠地，节约土地。

◼传承文化，彰显特色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充分利用地形地貌、植被水系等自然资源，打造具有生态特色的殡葬环境。采用绿

色节地型墓葬、骨灰堂、生态安葬等节地生态葬式葬法。

◼远近结合，保障实施

       紧密结合殡葬改革发展方向，既要满足殡葬设施长远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殡葬设施近期实施条件，处理

好规划的前瞻性与近期可实施性的关系。同时将安葬（放）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用地，提高

可实施性。

◼以人为本，人文关怀。

不断提高安葬（放）设施运营管理水平，尊重群众文明、合理的丧葬习俗，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殡葬服务。

坚持推进殡葬改革与完善殡葬服务供给相结合，优化殡葬资源配置，完善殡葬服务网络，建立基本殡葬服务制

度，确保实现人人享有公益性基本殡葬服务，让人民群众成为殡葬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规划原则

规划范围

本规划的范围为五原县县域范围，总面积2503.37平方公里，辖8镇1乡1农场，

即隆兴昌镇、胜丰镇、巴彦套海镇、复兴镇、塔尔湖镇、新公中镇、天吉泰镇、

银定图镇、和胜乡，以及下辖的农场、林场等。

本次专项规划规划期限为2026-2035年，规划近期为2026-2030年。

规划远期为2031-2035年，远景可展望到2050年。

规划期限



殡葬服务设施需求预测

1 死亡人口预测

2 殡仪服务设施需求预测

3 安葬设施需求预测

PART 二



殡葬服务设施需求预测

死亡人口预测

殡仪服务设施

预测2026年至2035年期间，各乡镇规划人口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各乡镇的死亡人口

数量也有所变化，但总体较为平稳，部分乡镇预测未来死亡人口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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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昌镇 巴彦套海镇 塔尔湖镇 胜丰镇 新公中镇 银定图镇 天吉泰镇 和胜乡 复兴镇

各乡镇死亡人口预测

根据五原县现状需求分析，并且按照《殡仪馆建设标准》以年遗体处理量确定殡仪馆

规模，结合五原县城镇体系结构、区位交通、财政情况等条件。综合提出以下殡仪服务设施

需求：建议隆兴昌镇在五原回族生态园陵增设一个满足回族丧葬需求的殡仪服务站，其他每

个乡镇规划建设1处殡仪服务站。

根据五原县现状需求分析，对安葬设施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每个乡镇拟建1处公益性安葬（放）设施；

(2)到2035年，五原县节地生态安葬率达到100%，五原县至少建有1个节地生态安葬点；

(3)充分考虑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土葬习俗。

安葬设施需求预测



殡葬服务设施需求预测

安葬设施需求预测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要求以及五原县近5年安葬情况，

制定出殡葬设施需求预测建议：至2035年，五原县预测死亡人口总量约为2.2万人，则

墓穴数量需求为0.5万穴，骨灰堂位需求为1.3万格。

乡镇 预测2035年死亡总人口（万人） 墓葬人数（千人） 墓穴（千穴） 骨灰堂（千格）

隆兴昌镇 0.6 2.4 1.4 3.6

巴彦套海镇 0.3 1.0 0.6 1.5

塔尔湖镇 0.4 1.4 0.9 2.1

胜丰镇 0.2 0.7 0.4 1.0

新公中镇 0.3 1.1 0.6 1.6

银定图镇 0.1 0.5 0.3 0.8

天吉泰镇 0.1 0.5 0.3 0.8 

和胜乡 0.1 0.5 0.3 0.8

复兴镇 0.1 0.5 0.3 0.7

总计 2.2 8.6 5.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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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三 目标与指标

1 发展目标

2 主要指标



目标与指标

总体目标

主要指标

贯彻殡葬改革方针，把以人民为中心、满足群众殡葬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

过分析现状情况，充分考虑传统习俗，广泛征询群众意见，结合人口分布和土地资源情

况，丰富和完善殡葬服务供给，优化调整殡葬资源结构，提升殡葬服务能力和水平，构

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惠民公益、绿色生态的殡葬设施格局。

根据规划目标，立足五原县殡葬设施建设实际情况，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

殡葬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构建殡葬服务设施相关指标体系。

序号 主要指标 单位 2035年目标值 指标属性

1 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覆盖率 % 100 约束性

2 殡仪馆覆盖率 % 100 预期性

3 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覆盖率 % 100 预期性

4 铁路、公路两侧整治散埋乱葬完成率 % 100 预期性

5 新建城镇公益性公墓的节地生态安葬率 % 100 预期性

6 殡仪馆容积率（下限） - 0.2 预期性

7 殡仪馆绿地率（下限） % 30 预期性

8 公益性公墓单穴用地面积（上限） ㎡ 0.5 预期性

9 公益性公墓双穴用地面积（上限） ㎡ 0.8 预期性

10 安葬骨灰的单人墓位（上限） ㎡ 0.6 预期性

11 安葬遗体的单人墓位（上限） ㎡ 3 预期性

12 安葬遗体的双人墓位（上限） ㎡ 4 预期性



PART 四 殡葬服务设施体系与用地布局

1 殡葬服务体系规划

2 殡葬服务设施分区布局引导



殡葬服务设施体系与用地布局

殡葬服务体系规划

根据国家殡葬改革政策导向和县域城乡服务体系建设要求，五原县殡

葬服务体系建设应以"集约高效、生态惠民、文化引导"为原则，

构建“三级、两类、多元”的殡葬服务设施体系。

三级：旗县级、乡镇级、村级殡葬服务设施协同发展的三级体系。

两类：构建 "殡仪服务 + 安葬设施" 双轴联动的立体化设施网络。

多元：政府兜底夯实公益性基础设施、制定规范标准和提供基础服务；市场

参与激发活力、满足差异化需求，实现创新驱动。形成多种殡服务设施共同发展，

相互补充的殡葬实体模式。



殡葬服务设施体系与用地布局

殡葬服务设施分区布局引导

严格落实国土空间各类管控线要求，包括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

重要公益林、基本草原，充分考虑设施邻避、已选址的重大项目等。

在考虑控制线的前提下，筛选出限制建设和适宜建设殡葬设施

的地类，最终形成殡葬设施建设的禁止区、限制区、适宜区，指导

殡葬设施建设选址。

禁止区：严格落实国土空间保护的相关要求，禁止建设公墓等

殡葬设施的区域。

限制区：在禁止建设区外，针对该区域的殡葬建设活动要严格

控制，需要充分考虑避让及协调周边环境的区域。

适宜区：在禁止和限制区外符合殡葬设施优先利用弃置地和荒

地。



殡葬服务设施体系与用地布局

殡葬服务设施总体布局规划

规划确定提升现有殡仪馆服务能力，并在其他8个乡镇补充设置殡仪服务站

以满足治丧和骨灰存放等基本需求。

规划在隆兴昌镇新建五原县公益性墓地，除隆兴昌镇的各乡镇均布局一处

公墓，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依托现有集中埋葬点，在符合各级

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推广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



PART 五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1. 殡仪馆

2. 城市公益性公墓

3. 城市公益性骨灰堂

4. 经营性公墓

5. 农村公益性墓地

6. 农村公益性骨灰堂

7. 殡仪服务站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发展指引

构建 “7+X” 设施配置体系，系统建设覆盖城乡、多元协同的殡葬服务设施
网络。其中”
• “7”对应殡仪馆、城市公益性公墓、城市公益性骨灰堂、经营性公墓、农
村公益性墓地、农村公益性骨灰堂、殡仪服务站七类核心设施，

• “X”涵盖回民公墓、烈士陵园等其他配套服务设施以及生态安葬、经营性
设施引导和智慧化建设。

殡仪馆

设施功能

具备遗体接运、清洗消毒、防腐整容、冷藏

保存、火化处理、悼念告别、骨灰寄存等核

心功能。

服务人群及辐射范围

服务人群为殡仪馆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城乡居

民，涵盖不同民族、阶层和经济状况的群体。

1

设置业务大厅、咨询室、洽谈室、收款处等，业务大厅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80㎡（《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建标[1999]257号）

业务区

2

包括悼念厅、音响室、休息室等，悼念厅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42㎡（《殡仪

馆建筑设计规范》建标[1999]257号）

殡仪区

3

火化间需符合《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18081-2000），配备环保

型火化设备，设置废气处理系统

火化区

4

建设骨灰寄存楼（堂、塔），设置不同规格的寄存格位，

骨灰寄存区

建设或改造示意图



城市公益性公墓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设施功能

提供骨灰安葬（墓穴）和安放（格位）服务、应具有祭扫服务功能、管理服务功能、生态与文化功能。

服务人群及辐射范围

主要面向本地户籍居民，优先保障低收入群体、特殊群体（如特困供养人员、见义勇为牺牲者）。

功能分区

1

分为传统墓区、生态葬区（树葬、草坪葬等）、骨灰堂（楼），布局需符合节地要求。

骨灰安置区

2

含停车场、集散广场、公共厕所、休息区，满足祭扫高峰人流需求。

殡仪区

3

办理业务、存放档案，与墓区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干扰。

可结合殡仪馆设火化区

4

设置防火隔离带、绿化缓冲带，降低祭扫活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骨灰寄存区



设施功能

提供骨灰寄存、祭奠、追思等服务，配备智能寄存管理系统、祭悼场所和配套设施。

服务人群及辐射范围

服务于城镇居民，辐射范围可覆盖周边多个社区或乡镇，尤其适合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紧张的地区。

功能分区

1

设置不同规格的寄存格位（如单格、双格、家庭格），配备防潮、防火、防盗设施。安装智能存

取系统，实现骨灰寄存的信息化管理。

寄存区

2

建设室内或室外祭悼场所，配备祭奠台、鲜花摆放区和电子屏，可播放逝者生平影像，营造庄重、

温馨的祭奠氛围。

祭奠区

3

设置业务办理室、值班室和监控室，配备寄存档案管理系统和应急处理设备，确保骨灰寄存安全有序。

管理区

城市公益性骨灰堂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经营性公墓

需严格遵守《殡葬管理条例》《经营性公墓管理办法》等国家法规，以及地方行业准入标

准，不得突破土地用途管制、价格监管等红线。

严守合规经营底线

鼓励引入市场化运营的智慧殡葬技术、个性化殡仪服务产品，需与公益性设施形成功能互

补，不得变相炒作墓位、诱导过度消费。

协同提升服务质量

地方民政部门应建立盈利性设施年度检查、信用评价制度，推动其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

准及服务承诺，确保经营行为透明规范。

政府要加强监管与引导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农村公益性墓地

设施功能

主要提供骨灰安葬、遗体土葬（在允许土葬的地区）和简易祭扫服务，配套建设墓区道

路、绿化和必要的管理设施.
.

服务人群及辐射范围

服务对象为所在村或乡镇的农村居民，辐射范围以周边村庄为主，农村公益性墓地通常

以行政村或乡镇为单位.

功能分区

1

以满足群众缅怀追思需求为核心，设置石制 / 金属供桌、带防火设施的香炉烛台及电子香烛等祭拜

设施.

祭扫服务区

2

安葬区严格遵循占地面积与绿化标准，墓穴采用优质材质整齐排列，确保整洁庄重.

骨灰安葬区

3

设服务窗口办理墓穴选购、档案查询等业务,配备防火防潮档案柜及电子管理系统妥善保管安葬档案，同时

设群众等候区提供座椅、饮水等便民设施.

业务办公区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农村公益性骨灰堂

设施功能

骨灰集中存放，提供格位、壁葬、深埋等多种节地方式；移风易俗载体，配套建设村规民约公示栏、

生命教育展示区。

服务人群及辐射范围

服务人群涵盖乡镇下辖所有嘎查村（社区）户籍人口，包括长期居住农村的村民及因婚嫁、户籍迁

移等符合村规民约的农村居民，对低保户、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实行 “应免尽免”。

功能分区

1

提供骨灰存放格位，满足农村居民 “入土为安” 的传统需求，同时落实国家节地生态安葬政策。

骨灰存放区

2

铺设防火砖并设置电子香炉、鲜花自助柜，推广 “无烟祭祀”，配套文化展示墙宣传生态政策。

祭祀活动区

3

是骨灰堂运营与服务的中枢，聚焦便民服务、政策落实与文化引。导提供骨灰存放登记、费用结

算、祭扫预约等服务。

管理服务区

4

在公墓周边设置乔木隔离带（如杨树、松树），墓区外围建设 “纪念林” ，允许亲属认养树木。

生态缓冲区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建设或改造示意图



殡仪服务站

设施功能

提供遗体临时冷藏、简易悼念场地租赁、丧葬用品销售、殡仪服务信息咨询等基础服务，可联合殡仪

馆开展遗体接运、火化预约等业务。

服务人群及辐射范围

主要服务于所在乡镇或社区的居民。每个乡镇建议均设置 1 个殡仪服务站。

功能分区

1

承担殡仪服务咨询、业务洽谈、手续办理及政策宣传等功能，是家属与服务机构的主要交互窗口。

业务办理区

2

负责遗体接运交接、暂存、清洗消毒、整容化妆及简单防腐处理等操作，需满足卫生防疫和隐私保护要求。

遗体处理区

3

提供遗体告别、追思会等悼念活动的

场所，营造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

悼念区

4

为家属提供等候、休息及情绪安抚的

空间，兼顾隐私性与舒适性。

家属休息区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及分类指引

建设或改造示意图



PART 六 近期建设计划与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类型 建设年限 建设位置

1 五原县公益性墓地建设项目 新建 2026-2030 隆兴昌镇

2
巴彦套海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

建设项目
新建 2026-2035 巴彦套海镇

3
塔尔湖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建

设项目
新建 2026-2035 塔尔湖镇

4
胜丰镇城南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改建项

目
改建 2026-2035 胜丰镇

5 新公中镇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改建项目 改建 2026-2035 新公中镇

6
银定图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建

设项目
新建 2026-2035 银定图镇

7
天吉泰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建设

项目
新建 2026-2035 天吉泰镇

8
和胜乡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建设

项目
新建 2026-2035 和胜乡

9
复兴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及殡仪服务站建设

项目
新建 2026-2035 复兴镇

10 回族生态园陵殡仪服务站改建项目 改建 2026-2035 隆兴昌镇

规划至2035年,实现每个乡镇均设置1个殡仪服务站及一个公益性公墓，其中，隆兴昌镇设置城市公益

性公墓，其余8个乡镇设置农村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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